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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师范学院文件

湖师院发〔2021〕77 号

关于印发《科研奖励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直属单位、下属学院，附属医院：

《科研奖励的补充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州师范学院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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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奖励的补充规定

为进一步完善我校科研管理制度，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

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充分发挥各类科研成果奖励的激励作用，释

放人才创新活力，获得高质量成果，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

增强学校整体科研实力，现对《科研成果奖励办法》（湖师院发

〔2017〕66 号）和《ESI 学科培育和建设办法》(湖师院发〔2018〕

78 号)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。

一、对于本办法所涉及的科研论文，若无特殊规定，我校为

第一完成单位（署名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）按 100%计，第二完

成单位按 20%计，第三完成单位按 10%计，第四及以后完成单位

统一按 5%计。

二、ESI期刊高被引论文、热点论文不再统计。

三、当年发表在上一年度中科院发布的《国际期刊预警名单（试

行）》中（以检索时间为准），预警等级为中级、高级学术期刊的

论文，不予统计。

四、论文科研绩效根据学校当年可分配的论文科研绩效额度和

统计的论文绩效总量（含ESI被引）进行核算。

五、本文件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，由校行政负责解

释，由科技处、人文社科处、学科建设处具体承办。

抄送：党委各部门。

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